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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PL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43） 

 

 

營業額警告 
 
本公佈乃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 13.09(1)而刊發。 
 
董事會謹此知會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由於市場需求轉弱令營業額下降，加上泰國

水災對主要客戶造成業務中斷，故預期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之業績

會遭受不利影響。然而，管理層已採取有效措施控制材料成本及製造成本，以減輕該等

不利影響，故本年度虧損預期較去年為低。 
 
本公佈所載之資料乃根據本集團現時所得資料及經管理層初步審閱及評估本集團管理

賬目後得出。由於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之業績尚未經本公司核數師

或審核委員會確認或審核，故董事會不宜於現階段量化確實之財務影響。 
 
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須審慎行事。 

 
本公佈乃 QPL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09(1)而刊發。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知會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由於市場需

求轉弱令營業額下降，加上泰國水災對主要客戶造成業務中斷，故預期本集團截至二零

一二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之業績（「末期業績」）會遭受不利影響。然而，管理層已採取

有效措施控制材料成本及製造成本，以減輕該等不利影響，故本年度虧損預期較去年為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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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佈所載之資料乃根據本集團現時所得資料及經管理層初步審閱及評估本集團管理

賬目後得出。由於末期業績尚未經本公司核數師或審核委員會確認或審核，故董事會不

宜於現階段量化確實之財務影響。本集團業績之進一步詳情將於實際可行情況下盡快在

本公司的末期業績公佈內披露，預期將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或之前刊發。 
 
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須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QPL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執行主席兼行政總裁 

李同樂 

 
 

香港，二零一二年七月三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兩位執行董事李同樂先生（執行主席兼行政總裁）及彭海平
先生，以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黎高臣先生、史習陶先生及王振邦先生。 
 


